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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1-02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426,190,96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3.05%，其中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

交通公司”或“华能能交”）持有114,126,636股、南京华能南方实

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能”）持有223,910,769股、

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城集团”）持有88,153,557

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8.85%、17.36%和6.84%。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6月1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泰山”或“公

司”）于2017年7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新

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向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24号），

核准公司向能源交通公司发行114,126,636股股份、向南京华能发行

223,910,769股股份、向世纪城集团发行88,153,557股股份购买相关

资产（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依照核准向能源交通公司发行114,126,636股股份、向南京

华能发行223,910,769股股份、向世纪城集团发行88,153,557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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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11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公告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为426,190,962股，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为863,460,00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

本总数为1,289,650,962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作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严格履行各项相关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 

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华能能源

交通产业

控股有限

公司;南京

华能南方

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

世纪城集

团有限公

司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华能能交、

南京华能、世纪城集团承诺，宁华世纪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 127,428.00 万元，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

相关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 

2016 年 12

月 16 日 

2016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已履

行完

毕 

华能能源

交通产业

控股有限

公司;南京

华能南方

实业开发

股份有限

公司 

业绩承

诺及补

偿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华能能交、南京华能承诺，

宁华物产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以

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

8,664.60 万元；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予以补偿。 

2016 年 12

月 16 日 

2016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已履

行完

毕 

南京华能

南方实业

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减值补

偿承诺 

关于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减值补偿事宜的承诺：鉴于本次交易中，系采用

市场法对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进行评估，本公司作为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

房产之交易对方暨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补偿义务人，现就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之补偿事宜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和保证： 

“1、补偿期间：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四年（含本次交易实施当年），即

2017 年至 2020 年；如监管部门在审核中要求对补偿期间进行调整，本公司将

无条件进行调整。 

— 

2017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已履

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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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减值测试：本公司同意，在全部补偿期间届满后，由新能泰山聘

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师对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截至补偿期

间届满的价值出具评估报告，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

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3、补偿具体安排：根据减值测试报告，如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的评

估值（如补偿期间某项资产已处置，则后续按处置取得的价款作为其评估值）

低于其在本次交易中的评估值（17,173.99 万元），则本公司承诺就南京市燕江

路 201 号房产所涉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期末减值额（即本次交易中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作价减去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截至补偿期间届满日的评估值的

余额）对新能泰山予以股份或现金方式补偿。本公司承诺优先以通过本次交易

获得的新能泰山股份补偿新能泰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偿，具体为：（1）

所需补偿股份数额＝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期末减值额÷发行价格-补偿期

间已补偿股份总数。如新能泰山在补偿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股份补偿数量进行相应调整。（2）如按照前

款计算出的股份补偿数额超过本公司此时持有的本次发行所取得股份数量时，

差额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补偿，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现金补偿金额：另需补偿

现金金额＝（所需补偿股份数额-本公司已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额）×发行价格。 

4、补偿义务实施：本公司承诺，如发生需补偿情形，在新能泰山将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书面通知本公司后，本公司应在收到新能泰山发出的前述书面通

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本公司所持新能泰山股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锁定、股权质押、司法冻结等情形）及最终可以补偿给新能泰山的股份数量

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现金补偿金额书面回复给新能泰山，并协助新能泰山通

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本公司持有并应补偿股份数

量转移至新能泰山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单独锁定，该等被锁定股份不拥

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新能泰山在最终确定本公司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后，将就补偿股

份的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若股份回购事宜经新能泰山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获得所需要的批准，由新能泰山以 1.00 元的总价定向回购上述新能泰山锁

定专户中存放的本公司全部补偿股份，并予以注销；若股份回购事宜未经新能

泰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未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则新能泰山应在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后书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将在接到通知后

的 30 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规则和监管部

门要求的前提下，将等同于上述应回购数量的股份赠送给新能泰山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或新能泰山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的新能泰山股本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自本公司将可以补偿给新能泰山的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书面回复新能泰

山之日，至本公司将所持新能泰山股份转移至新能泰山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或新能泰山除本公司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账户期间，若本公司所持新能泰山股份

发生变动（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赠送、质押、司法冻结、司法拍卖等情形）导

致影响可以实际补偿给新能泰山的股份数量的，本公司应及时书面通知新能泰

山，以便新能泰山及时调整补偿的具体方案。 

如本公司需对新能泰山进行现金补偿的，本公司承诺在收到新能泰山发出

的应补偿的现金金额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现金补偿款一次汇入新能泰

山指定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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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能源

交通产业

控股有限

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36 个

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新能泰山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事

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2、自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司在

本次交易前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也不由

新能泰山回购该等股份。如前述股份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

的，增持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3、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

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

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上

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11

月 09 日 

自本次

认购股

份发行

完成之

日起届

满 42 个

月之日

和公司

履行完

毕盈利

预测补

偿协议

约定的

补偿义

务之日

中的较

晚日。 

已履

行完

毕 

南京华能

南方实业

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36 个

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如新能泰山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发行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的，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

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的前提、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

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事

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别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以及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上述承诺以外，本公司转让持有

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11

月 09 日 

自本次

认购股

份发行

完成之

日起届

满 42 个

月之日

和公司

履行完

毕盈利

预测补

偿协议

约定的

补偿义

务之日

中的较

晚日。 

已履

行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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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纪

城集团有

限公司 

股份限

售承诺 

1、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12 个

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如本公司未来与新能泰山签订相关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则本公司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届满 12

个月之日和本公司与新能泰山另行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的补偿义

务履行完毕之日中的较晚日前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若前述限售期及可转让或上市交易前提、股

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

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本次认购的全部新能泰山股份

发行完成后，由于新能泰山送股、转增股本等事项增持的新能泰山股份，亦分

别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承诺本次认购的新能泰山股份在履行前述锁定承诺后减持将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新能泰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除上述承诺以外，本

公司转让持有的新能泰山股份，将遵守股份转让当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2017 年 11

月 09 日 

自本次

认购股

份发行

完成之

日起届

满 12 个

月之日

和公司

履行完

毕盈利

预测补

偿协议

约定的

补偿义

务之日

中的较

晚日。 

已履

行完

毕 

（一）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1、宁华世纪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南京宁华世纪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世纪”）

完成盈利承诺业绩指标。具体如下：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宁华世纪业绩承诺期结束。业绩承诺

期内，宁华世纪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归母净利润（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归母净利润（万元） 

2017年度 -1,471.86 -1,471.86 

2018年度 48,813.37 48,835.97 

2019年度 42,538.93 42,539.21 

2020年度 38,642.81 38,652.05 

合计 128,523.25 128,555.37 

2017-2020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承诺金额 127,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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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 100.88% 

宁华世纪 2017-2020 年度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

额为 128,523.25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32.12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为 128,555.37 万元，与

承诺净利润 127,428.00 万元相比，完成率为 100.88%，宁华世纪

2017-2020 年度已完成业绩承诺指标，交易各方不需要补偿，业绩补

偿承诺已履行完毕。 

2、宁华物产业绩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南京宁华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华物产”）完

成盈利承诺业绩指标。具体如下：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宁华物产业绩承诺期结束。业绩承诺

期内，宁华物产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实现情况如下： 

期间 归母净利润（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归母净利润（万元） 

2017年度 -1,243.79 -1,327.49 

2018年度 890.30 877.72 

2019年度 13,611.46 13,608.98 

2020年度 -4,537.36 -4,127.61 

合计 8,720.61 9,031.60 

2017-2020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承诺金额 8,664.60 

完成率 104.24% 

宁华物产 2017-2020 年度利润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

额为 8,720.61 万元，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310.98 万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金额为 9,031.60 万元，与承

诺净利润 8,664.60万元相比，完成率为 104.24%，宁华物产 2017-2020

年度已完成业绩承诺指标，交易各方不需要补偿，业绩补偿承诺已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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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方能源交通公司、南京华能、世纪城集

团业绩补偿承诺已履行完毕。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3日刊

载 于 《 中 国 证 券 报 》 、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及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1-014），及同日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南京宁华世纪置

业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关于南京宁华物产

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二）减值补偿承诺履行情况 

本公司已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南京市燕江路 201 号房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由其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出具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期届满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南京市鼓楼区燕江路 201

号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921 号），根据上述评估报告所载，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燕

江路 201 号房产评估价值为 18,564.78 万元，与该房产交易价格

17,173.99 万元相比，未发生减值，交易对方不需要补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华能减值补偿承诺已履行完毕。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13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1-014），

及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燕江

路 201 号房产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 

（三）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根据能源交通公司及南京华能的前述承诺，能源交通公司及南京

华能通过本次发行所分别持有的 114,126,636 股股份、223,910,769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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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的锁定期为前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截至 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

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5.70 元/股。根据能源交通公司及

南京华能的前述承诺，能源交通公司及南京华能通过本次发行所持股

份的锁定期在前述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自动延长 6 个月。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山东新能

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延长股份锁定

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能源交通公司及南京华能通过本次发行所分

别持有的 114,126,636 股股份、223,910,769股股份锁定期已届满，

股份限售承诺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1年6月1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426,190,962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33.0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3名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序号 

限售股份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冻结、质押的

股份数量（股）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1 能源交通公司 114,126,636 114,126,636 8.85% 0 0 

2 南京华能 223,910,769 223,910,769 17.36% 0 0 

3 世纪城集团 88,153,557 88,153,557 6.84% 0 0 

合计 426,190,962 426,190,962 33.0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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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26,190,962 33.05% -426,190,962 0 0 

1、国有法人持股 338,037,405 26.21% -338,037,405 0 0 

2、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88,153,557 6.84% -88,153,557 0 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863,460,000 66.95% 426,190,962 1,289,650,962 100% 

1、人民币普通股 863,460,000 66.95% 426,190,962 1,289,650,962 100% 

合计 1,289,650,962 100% 0 1,289,650,962 100% 

五、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上市公司对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能源交通公司暂无计划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

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5%以上解除限售流

通股，并承诺如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上市公司解除限

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将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

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

财务顾问”）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持有

https://www.baidu.com/link?url=lJ4cbp2DfkE3o2dGMngM9Pl3Q5uDXGAeGJIGc86flUi2EiRkJPwPzFh2kbkG0rI2cWr6jJgLU0stNGHZVncU5UfmDy8599qlQWrKpU1CN1VTRzTZ4YaWNjz5jnSs27N5LBqtYL-efhzmuFgEXqci9_jm7_TKCD2AzhuLusv938u3dlqINwfQebPiXac8tlN6mf0laSsLh-uquU6FqOHyDXZc3dCvGhl3_3HYqxs4Iwi8QU2RBfXE8pXvYNGcrnDu&wd=&eqid=88260af3001ec437000000046087c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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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履行相关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独立财务顾问对新能泰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4、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对解除限售股份持

有意图及减持计划的相关承诺； 

5、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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